附件2

安居区区内企业联系人员信息表

填表单位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法人代表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联系人

	
	
	
	
	
	姓名
	手机
	电子邮箱（QQ）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注：1.各部门务必认真核实，确保所填信息准确性，中途如有更新，请及时向区效能办报备。
    2.请各牵头部门（区经信局、区工业集中区、区农业局、区畜牧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商务局）按照职能分工，将此表填写完整，经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5月31日前交区效能办。


